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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概述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682号令）：建设单位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

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；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中也提出了公众参与的

具体要求；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 2018年第 4号），

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。在项目中引入公众参与，可以让公众更了解项目，了解公众对

项目建设的意见、看法和要求，从而使项目的规划更趋完善，达到可

持续发展的目的。

在确定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的 7个工作日内，我公

司在衡东县人民政府网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（公示期为 2024

年 4月 25日-2024年 5月 9日）；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，

我公司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的公示，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在衡东县人民政

府网、潇湘晨报、项目周边公告栏同步公开（公示期为 2024年 12月

10日-2024年 12月 23日），两次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群众反馈与本

项目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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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公开内容及日期

2024年 4月 25日，我单位（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）进行了《湖

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年产 2.3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》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，公开内容包括：建设项目名称及

概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、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、

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

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

第九条，“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

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

地相关政府网站（以下统称网络平台），公开信息”。本项目委托书签

订日期为 2024年 4月，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内容及日期上

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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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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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公开方式

（1）网络公示载体：衡东县人民政府

（2）网络公示链接：

http://www.hengdong.gov.cn/ztzx/yqyd/gsl/20240425/i3322712.html

（2）网络公示时间：2024年 4月 25日-2024年 5月 9日

（3）网络公示截图：

图 2-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截图

2.3公众意见情况

首次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与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。

http://www.hengdong.gov.cn/ztzx/yqyd/gsl/20240425/i332271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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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公示内容及时限

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内容包括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

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

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提出意见的

起止时间。

环评单位根据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

意见稿，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2月 10日-2024年 12月 23日进行了征

求意见稿公示，采取张贴公示、报纸公示、网络公示相结合的公众参

与方式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

第十条，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应

当公开信息，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”。

因此，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

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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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 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

3.2公示方式

3.2.1网络

（1）网络公示载体：衡东县人民政府

（2）网络公示时间：2024年 12月 10日-2024年 12月 23日

（3）网址：

http://www.hengdong.gov.cn/ztzx/yqyd/gsl/20241210/i3531585.html

http://www.hengdong.gov.cn/ztzx/yqyd/gsl/20241210/i35315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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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截图：

图 3-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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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报纸公示

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，根据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第十一条中“通

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

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”的要求，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2月

13日、12月 17日在潇湘晨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的报纸公示。

（1）报纸公示载体：潇湘晨报

（2）网络公示时间：2024年 12月 13日、2024年 12月 17日

（3）报纸公示照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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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3报纸公示（2024年 12月 13日）



10

图 3-4报纸公示（2024年 12月 17日）

3.2.3张贴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

第十一条中“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

方式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”的要求。

在项目网络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2月 10日在项目所

在地周边公示栏张贴公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，因此，张

贴区域选取符合相关要求。

张贴地点：项目周边公告栏

张贴时间：2024年 12月 10日

3.3查阅情况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于公司办公楼供民众查阅。

3.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征求意见期间，公众未提出与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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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首次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与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，环境影响报告

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与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；征求意见期

间，公众也未提出与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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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报批前公开情况

5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5.2 公开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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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《湖南创

大钒钨有限公司年产 2.3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两次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群众反

馈与本项目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或建议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

说明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年产 2.3万吨

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

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

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

2025年 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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